关于《图书情报研究》杂志馆内论文发表规定的通知
图书馆各部门、各研究生班级：
由我馆主办的图书馆学、情报学、档案学学术刊物《图书情报研究》自2008年底创刊以来，办刊质量稳步提升，在业内和学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为了适应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，进一步繁荣我馆科学研究，提高全馆师生员工科研能力，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，经馆务会研究，对就读我馆硕士研究生和我馆职工在《图书情报研究》发表论文做如下规定：
1、从2008级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，在学位论文答辩前，除按学校有关发表论文的规定执行外，还须在《图书情报研究》发表与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关的论文1篇，否则不予答辩；
2、凡由我馆职工主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，项目鉴定前须在《图书情报研究》发表1篇论文，否则不予结题、鉴定；

3、我馆职工在《图书情报研究》发表论文，参照学校有关核心期刊论文奖励标准给予奖励。
本规定自即日起施行，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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